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加借款

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国泰海通”）作为正

在履行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智达”、“公司”）持续督导

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加借款实施募投项目事项进行了核查，

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精

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70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50.2939 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46.7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9,923.25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1,266.79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656.4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全部到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3]000414 号”《验资报告》。 

二、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变更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2）、《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3）、《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6）、《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87），截至目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增加借款的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加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对“新一代显示器件检测设备研发项目”的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并

同意将公司向全资子公司苏州精智达智能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精

智达”）提供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借款额度，由原不超过 3,000 万元调整至不超

过 8,000 万元，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一代显示器件检测设备研发项目”变更实施地点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实施主体 

1 
新一代显示器件检

测设备研发项目 
19,804.75 19,800.00 

精智达 

苏州精智达智能

装备技术有限公

司 

2 

新一代半导体存储

器件测试设备研发

项目 

16,205.67 16,200.00 

合肥精智达集成

电路技术有限公

司 

深圳精智达半导

体技术有限公司 

3 
先进封装设备研发

项目 
29,960.74 29,960.74 

南京精智达技术

有限公司 

4 补充流动资金 24,000.00 24,000.00 精智达 

5 
超募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8,695.72 8,695.72 精智达 

合计 98,666.88 98,656.46 - 



 

 

公司拟变更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主

体 
实施地点 

实施主

体 
实施地点 

新 一 代 显

示 器 件 检

测 设 备 研

发项目 

19,800.00 

苏州精

智达 

江苏省苏州市苏

州工业园区新平

街 388 号腾飞创

新园 

苏州精

智达 

苏州工业园区金

鸡湖大道 88 号

人工智能产业园 

精智达 

深圳市龙华区龙

华街道清湖社区

清湖村富安娜公

司 1 号 101 工业

园租赁厂房 
精智达 

深圳市龙华区龙

华街道清湖社区

清湖村富安娜公

司 1 号 101 工业

园租赁厂房 
杭州市萧山区盈

丰街道润奥商务

中心 

除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外，原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等

内容不变。 

（二）向全资子公司增加募集资金借款额度 

公司拟将向全资子公司苏州精智达提供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借款额度，由原

不超过 3,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8,000 万元，新增部分资金仍专项用于募投项目

实施。本次募集资金将以提供借款的方式划转至苏州精智达。全资子公司苏州精

智达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精智达智能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平街 388号 21

幢 7层 10-14 单元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00万元 

股东构成 精智达，100.00% 

经营范围 

智能装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光电智能化装备、显示触控屏智能检测装备的生产（限分支机

构经营）、销售、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增加借款的原因 



 

 

因苏州精智达原募投项目场地已无法匹配业务规模持续增长的空间需求，且

原租赁地址租期即将届满，到期后将不再续租；同时为优化长三角研发资源配置、

提升运营管理效能，公司拟停止使用杭州原研发办公场地（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

道润奥商务中心），将相关研发资源集中整合至苏州新址。基于上述背景，公司

拟对“新一代显示器件检测设备研发项目”的实施地点进行调整：由原实施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新平街 388 号腾飞创新园”，变更为“江苏省苏州

市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88 号人工智能产业园”。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新址位于苏州新型显示产业集群核心区域，

场地规模与配套条件显著提升，为保障项目研发设备投入、场地建设及业务扩容

的资金需求，匹配新址建设与项目推进进度，公司拟将向苏州精智达提供的募投

项目募集资金借款额度，由原不超过 3,000 万元调整至不超过 8,000 万元，新增

借款资金仍专项用于募投项目实施。本次变更后，新址可依托当地完善的产业链

配套优势，为项目研发验证及后续业务扩容提供优质场地条件，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增加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能够促进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同时，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增加募集资金借款额度，系为

匹配新址场地建设、设备投入及募投项目推进的实际资金需求，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新增借款资金仍专项用于募投项目实施。本次变更

与借款额度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战略发展及

合理布局，符合公司长期利益及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因此，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 

六、履行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加



 

 

募集资金借款额度，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推进情况及公司战略布局作出的审慎决

策。本次变更实施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新增借款额度系为匹配项目新址建

设、设备投入及研发验证的实际资金需求，新增资金仍专项用于募投项目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

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综上，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加

募集资金借款额度。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暨向全资子公

司增加募集资金借款额度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

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未改变募集资

金的用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等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